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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54      证券简称：*ST 春兰      编号：临 2009-008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江苏春兰动力制造有限公司关于受让江苏春兰动力制造有限公司关于受让江苏春兰动力制造有限公司关于受让江苏春兰动力制造有限公司 15 %15 %15 %15 %股权关联交易公告股权关联交易公告股权关联交易公告股权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受让控股股东春兰（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春兰集团）所持有的江

苏春兰动力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动力公司）15%的股权，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人民币 46,020,857.63 元。本次交易后，公司将持有动力公司 69.25%的股权； 

●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完善公司空调发展的产业

链，规范公司运作； 

●公司2009年 4月 2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在审议受让动

力公司股权时，周晓明董事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股权转让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方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动力公司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

计的净资产为 306,805,717.50 元，经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的

净资产为 329,640,192.50 元。 

2、经与春兰集团协商，公司拟受让春兰集团所持有动力公司 15%的股权，

确定转让价款为评估基准日交易标的净资产的账面价值，即人民币

46,020,857.63 元。 

3、春兰集团持有本公司 24.92%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以上股权受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4、董事会审议受让动力公司股权议案的表决情况：2009 年 4 月 27 日，公

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8 人，

季南平董事因公出差委托奚正志独立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受让江苏春兰动力制造有限公司

15%股权的议案》，因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周晓明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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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3 名独立董事同意该关联交易，并就该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

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交易价格和方式公平合理，没有损害非关联股

东的利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5、2009 年 4 月 26 日，公司与春兰集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公司以

自有资金受让春兰集团持有的动力公司 15% 的股权，股权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46,020,857.63 元。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的动力公司股权由 54.25%提高到

69.25%。 

二、关联方介绍 

1、名称：春兰（集团）公司 

企业类型：集体企业 

注册地：江苏省泰州市口泰路 68 号 

法定代表人：陶建幸 

注册资本：8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制造销售各类空调、除湿设备、制冷设备、冷冻设备、制冷压缩

机、摩托车、电子元器件、普通机械、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制品；

投资开发第三产业；承包境外机电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

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 

最近五年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春兰集团所持有的动力公司 15%的股权。春兰集团

对该部分股权享有完全的独立权益，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未涉及任何争议及诉讼。 

2、动力公司的基本情况：动力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6 月 28 日，注册地位于

江苏省泰州市扬州路 231 号，法定代表人为石文革，注册资本为 4844.59 万美元，

其中本公司出资 2628.08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54.25%，春兰集团出资 726.68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15%，春兰（香港）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382.83 万美

元，占注册资本的 7.9%，泰州市腾飞动力设备有限公司出资 1107 万美元，占注

册资本的 22.85%。动力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摩托车发动机及空调制冷压缩机产

品。 

3、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动力公司资产规模为 362,174,916.36 元，负债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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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69,198.86 元，净资产为 306,805,717.50 元。2008 年 1-12 月份营业收入为

18,586,417.63 元，营业利润-49,604,805.32 元，净利润为-49,598,035.60 元。 

截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动力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规模为 348,250,946.41   

元，负债总额为 51,397,868.16 元，净资产为 296,853,078.25 元。2009 年 1-3

月份营业收入为 11,384,042.81 元，营业利润为-9,940,926.56 元，净利润为

-9,952,639.25 元 

4、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以 2008

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动力公司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329,640,192.50 

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一）签署协议各方的法定名称 

1、春兰（集团）公司（甲方） 

2、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二）交易协议的签署 

本次交易于 2009 年 4 月 26 日在江苏泰州签署。  

（三）交易标的和金额 

甲方将该公司持有的动力公司 15%的股权以 200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

产的等值价格即人民币 46,020,857.63 元转让给乙方。双方同意，协议股权自评

估基准日至本次股权转让交割日之间的期间损益(包括但不限于可分配利润或实

际发生的亏损)，由乙方承担或者享有。 

（四）资金来源 

乙方自有资金。  

（五）交易结算方式 

甲乙双方在签订转让协议生效后十五日内，由乙方将转让款支付给甲方。  

（六）交易定价政策 

以评估值为基础，将评估基准日交易标的净资产的账面价值，即

46,020,857.63 元，确定为本次股权转让价格。 

（七）交易生效条件 

本协议需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乙方其内部

作出和出具与本次股权转让有关的有效决议和授权书后生效。 

五、收购股权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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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后，公司将持有动力公司 69.25%的股权，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增强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完善公司空调发展的产业链，规范公司运作，对公司未来业

绩和长远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经营，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受让股权关联交易事项作出了独立意见： 

上述受让股权的关联交易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在审议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交易价格和方式公平合理，没有损害非关联股

东的利益。通过本次关联交易，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完善公司空调发

展产业链，规范公司运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1、董事会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书； 

3、江苏春兰动力制造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4、股权收购项目评估报告书； 

5、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股权收购项目评估报告书（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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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项目评估报告书股权收购项目评估报告书股权收购项目评估报告书股权收购项目评估报告书 

苏中资评报字苏中资评报字苏中资评报字苏中资评报字（（（（2009200920092009））））第第第第 41414141 号号号号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

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对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涉及的江苏春兰动力制造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本次评估目的是确定江苏春兰动力制造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公允价值，为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

收购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评估基准日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评估人员按

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实施了实地勘查、市场调查与询证，采用成

本加和法对委估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公允反映，并出具

了资产评估报告。现将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被评估企业：江苏春兰动力制造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小数） 

特别事项特别事项特别事项特别事项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1、本次委托评估的范围是以江苏春兰动力制造有限公司提供的资产负债表

上所列示的项目为准，委托评估的范围中不包括账外无形资产； 

2、在本次机器设备评估中，已考虑 2009 年 01 月 01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

帐面价值 调整后帐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 D=C-B
E=(C-

B)/|B|*100%

流动资产 1 15324.01 15324.01 16369.38 1045.37 6.82

长期投资 2

固定资产 3 20412.60 20412.60 20277.29 -135.30 -0.66

其中：在建工程 4 477.94 477.94 477.94

             建筑物 5 5205.76 5205.76 6299.50 1093.75 21.01

             设备 6 15184.53 15184.53 13499.85 -1684.67 -11.09

无形资产 7 42.18 42.18 1854.27 1812.09 4296.28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42.18 42.18 1854.27 1812.09 4296.28

其他资产 9 438.71 438.71 -438.71 -100.00

资产总计 10 36217.50 36217.50 38500.94 2283.44 6.30

流动负债 11 5536.92 5536.92 5536.92

长期负债 12

负债总计 13 5536.92 5536.92 5536.92
净 资 产 14 30680.58 30680.58 32964.02 2283.44 7.44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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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对评估结果产生的影响； 

3、截至评估基准日，江苏春兰动力制造有限公司有部分房屋未取得房屋产

权证，在本次评估中按现场实测面积进行计算，若该面积与办理产权登记证中面

积有差异，应调整评估结果。同时该公司承诺该房屋为其所有，我们不承担由该

部份房屋产权而引起的任何纠纷； 

4、本次评估中，江苏春兰动力制造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属国有划拨土地，

本次评估采用成本逼近法及基准地价法同时考虑扣除 40%出让金确定评估值； 

5、按现行规定评估报告的有效期为壹年，本评估报告有效期从评估基准日

算起，自 2008 年 12 月 3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0 日。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

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同时请报告使用者关注评估报告正文中的评估报告使用

限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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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何宜华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赵永顺   谢肖琳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   江苏 

                                            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关于对受让江苏春兰动力制造有限公司关于对受让江苏春兰动力制造有限公司关于对受让江苏春兰动力制造有限公司关于对受让江苏春兰动力制造有限公司 

15%股权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股权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股权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股权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对于受让江苏春兰动力制造有限公司 15%股权的关联交易，我们

认为关联交易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审

议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交易价格和方式公平合理，没有损害非关联

股东的利益。通过本次关联交易，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完

善公司空调发展产业链，规范公司运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 沈  岩 

奚正志 

朱  伟 

二○○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